昌乐县民政局服务指南
 
一、执法事项名称、种类及办理依据
（一）行政处罚
1.名称：对社会团体涂改、出租、出借社会团体登记证书，或者出租、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处罚。
依据：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。
2.名称：对社会团体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处罚。
依据：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。
3.名称：对社会团体擅自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，或者对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疏于管理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。
依据：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。
4.名称：对民办非企业单位涂改、出租、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，或者出租、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处罚。

依据：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5.名称：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处罚。
依据：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6.名称：对慈善组织未按照慈善宗旨开展活动的处罚。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山东省慈善条例》。
7.名称：对养老机构有歧视、侮辱、虐待、遗弃老年人或者其他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处罚。
依据：《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。
（二）行政检查
1.名称：对社会团体的年度检查。
依据：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。
2.名称：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年度检查。
依据：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。 

3.名称：对慈善组织的年度检查。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山东省慈善条例》。 

4.名称：对养老机构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情况的检查。
依据：《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。 
二、执法职责和权限

1.对社会团体涂改、出租、出借社会团体登记证书，或者出租、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处罚。
2.对社会团体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处罚。
3.对社会团体擅自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，或者对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疏于管理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。
4.对民办非企业单位涂改、出租、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，或者出租、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处罚。

5.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处罚。
6.对慈善组织未按照慈善宗旨开展活动的处罚。
7.对养老机构有歧视、侮辱、虐待、遗弃老年人或者其他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处罚。
8.对社会团体的年度检查。
9.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年度检查。
10.对慈善组织的年度检查。
11.对养老机构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情况的检查。
三、承办机构
昌乐县民政局
四、执法程序及办理时限
（一）行政处罚

执法程序：发现违法事实→立案→调查取证→提出行政处罚意见→法制机构审核→集体研究决定→处罚事前告知→作出处罚决定→送达→执行→结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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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政检查：制定监督检查工作计划--下发检查通知--组织实施检查--汇总检查结果。
五、监督途径
（一）监督和投诉渠道
监督部门：昌乐县民政局办公室
投诉电话：0536-6221883
信函投诉：昌乐县民政局办公室收
邮编：262400
（二）救济途径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执法工作中，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，可以按照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第九条，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二条、第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条规定，向昌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六、办公电话、地址和时间
办公电话：0536-6221883
办公地址：昌乐县一中街1号
信函投诉：昌乐县民政局（商务社区1号楼8楼845室）。邮编：262400
电子邮箱：clxmzj@wf.shandong.cn
受理时间：夏季 上午8:30—11:30，下午14:00—18:00（工作日） ；冬季 上午8:30—11:30，下午13:30—17:30（工作日） 


